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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前 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本文件是DB11/T 1000《企业产品标准编写指南》的第1部分。DB11/T 100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： 
——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通用内容的编写。 
本文件代替DB11/ T 1000.1—2009《企业产品标准编写指南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通用内容的

编写》，与DB11/ T 1000.1—2009相比，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a) 增加了“要素”的相关内容，和图 1以及后面章节呼应（见 4.1.1）； 

b) 调整了“产品标准的层次”的结构（见 4.2和 2009版 3.2.1.1～3.2.1.5）； 

c) 增加了“列项”的表达方式和相应示例（见 4.2.6）； 

d) 将“附录”相关内容从标准的“层次划分”调整到“通用内容的编写”（见 5.10 和 2009

版 3.2.1.6）； 

e) 调整了“封面”的层次结构（见 5.1和 2009版 5.1.1.1～5.1.1.8）； 

f) 在“标准编号”中删除了企业代号和顺序号为四位数的规定（见 5.1.4）； 

g) 更新了标准中的大量示例（见 4.2.2，4.2.6，5.2.3.4，5.4.2，5.7.1，5.7.4.1.3，5.7.4.1.5，

5.7.4.1.6，5.7.4.3……）； 

h) 将标准名称中关于“要素”的表述调整为“元素”（见 5.2）； 

i) 调整了“标准名称的形式”的层次结构（见 5.2.3）； 

j) 修改了“前言”相关内容的表述（见 5.4）； 

k) 调整了“规范性引用的两种形式”层次结构（见 5.7.3.2）； 

l) 修改了注日期引用和不注日期引用的条件（见 5.7.3.2.2和 5.7.3.2.3）； 

m) 增加了“术语和定义”章节及编写要求（见 5.8）； 

n) 增加了“技术要求”章节及编写要求（见 5.9）； 

o) 增加了图和表的转页接排方式（见 6.1.4.4，6.1.5.3.4）； 

p) 修改了“数学公式”相关内容（见 6.2.1）； 

q) 增加了字体字号及其他内容的编排格式要求（见 6.2.2和 6.2.3）； 

r) 修改了附录 A、附录 B； 

s) 增加了附录 D、附录 E。 

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、北京标准化协会、北京科技大学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贾月芹、刘雪涛、李文峰、聂开鹏、罗桂平、张利歌、潘崇超。 

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 

——DB11/ T 1000.1—2009； 

——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

